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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培训机构检测鉴定报告/教育局许可机构

培训机构检测鉴定中心：

1、提交材料提交申请设立（或者申请筹建）民办学校的相关材料和有关证明包括：学前教育机构申办报
告及审批申请表规范的名称和首届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品行证明
拟聘任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资格证明（教师资格证、财会人员资质证明、外地户籍需提供暂住证）；

2、拟办学前教育机构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验资报告、风险保证金回执）；

3、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草案（包括幼儿园名称、地址，办学宗旨、规模、层次、形式等，幼儿园资
产的数额、来源、性质等，理事会、董事会或其它形式决策机构的产生方法、人员构成、任期、议事规
则等，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出资人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幼儿园自行终止的事由，章程修改程序）
；

4、发展规划（包括办学宗旨、规划目标、教育教学原则、招收对象和范围、师资队伍构成、课程计划、
拟使用教材等）；

5、建筑平面图、各功能室分布图、设施设备计划配置情况及场所使用权证明房屋抗震安全检测鉴定证明
；

6、公安消防部门提供的消防安全审核意见；

7、县级及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共同颁发的《幼儿园卫生保健合格证》《餐饮许可证》
健康检查单位提供的工作人员健康证明证书；

8、办学机构与教师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书；



9、收费项目标准及招生广告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审批流程审批机关审查上述材料后，当场或5
日内出具是否受理的书面凭证。自受理筹设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10、若同意筹设，向申请人发放筹设批准书；

11、若不同意筹设，向申请人出具不同意筹设的理由。审批机关组织专家对办学条件进行考察评估，自
受理之日起3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批准设立的决定；

12、如批准设立，向申请人发给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向社会公告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
名称、地址和负责人；如不批准设立，向申请人说明不批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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